
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附件四

115年度師資生甄選
成績複查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姓    名
	
	學   號
	

	聯絡電話
	
	E-mail
	

	申請複查項目／科目
	原始成績
	複查成績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
考生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日

	複查回覆事項：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覆日期：     年     月    日



注意事項：
1. 考生應憑學生證親自將此申請書於放榜當日起3日內攜至外國語言學系系辦辦理。
2. 電話通知領取複查結果。
3. 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，複查成績以複查考卷卷面分數及累計分數為限，不得申請重新閱卷或要求調閱、影印試卷並不得複查閱卷標準或要求試題解答。



